
美国网络中介者的

诽谤责任与免责规范初探

——

以 《通讯端正 法 》 第 2 3 0 条及其 司 法适用 为 中 心

张金玺

内容提要 当 网 络 空 间 中 出 现名 誉权 与 言论 自 由 的 冲 突 时 ，
如何 适度协调 二者 的 关 系 ，

是各 国 在 互联 网 时 代 面 临 的 重 要 问 题 。 网 络诽 谤 与 传统 环境 中 的 诽 谤 不 同 ，
由 于 网 络

传播 的 匿 名 性 ， 受 害人 往 往无 法追 诉 诽谤 言论 的 原 始 表 达者 ， 而 参 与 网 络 信 息 传播 的

网 络 中介者 是 否 应承担 以 及如 何承担侵权 责任 ， 是 一个 复 杂 难解 的 问 题 。 本 文试 图探

讨美 国立 法对这 一 问 题 的 规定 与 美 国 法 院 的 相 关 司 法 见解 ， 并 对 目 前 美 国 法 院 对 网络

中介 者提供近 乎 绝对 的 免 责保护做 出 批评 检讨 ， 强 调 在 网络诽 谤 案 件 中 亦 应适度保 护

名 誉权利 益 。

关键词 网 络 中 介者 诽 谤
“

好撒 玛 利 亚 人
”

条款

诽谤法致力于协调言论 自 由 与 名誉权之间 的紧张关系 ， 通过对双方利益 的全面

考量与兼筹并顾 ， 以期臻于适切平衡 ，
不致顾此失彼 。 具体调 和机制 ， 在不 同 国家 ，

因社会背景与法律传统相异 ，
各有其建置 ， 兹不具论 ， 惟各国 在互联 网 时代悉皆面

临
一

项共同课题 ： 传统诽谤法如何 因应互联 网新媒体勃兴所伴随之新 问题 ？ 现实世

界的法律规范如何适度导入互联网 ，
以处理网络活动引发的名誉侵权纠纷 ？

互联网所独有 的 自 由 开放特性
，

一方面极大提升 了个人的表达能力 ， 对推进言

论 自 由大有裨益 ，
但另一方面

，
人人皆可发言

，
网络言论 因缺乏把关机制 而几近毫

无限制 ， 难免良莠不齐 、 金石杂陈 ， 其 中不当贬损他人名誉而造成 网络诽谤的情形
，

所在多有 。 由于互联 网传播的便捷性 、 即 时性 、 全球性 、 匿名 性等特性 ，
此类案件

对诽谤法的传统架构提出 诸多挑战 。 其中 最突 出 的
一个 问题是 ： 由 于 网络言论的匿

名性与难以溯源性 ， 受害人殊难追究诽谤陈述 的原始发表者
，
于此情形下 ， 参与信

息传播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等 网络中 介者 （
ｉｎ ｔｅｒｍｅ ｄｉ ａｒｉｅｓ

） 是否应为 出 自 第三人 的诽

谤信息负责 ， 如何负责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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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前揭问题 ， 究竟是直接适用实体世界 内形成的既有规则 ， 还是根据互联网之

特点而作适当修正 ，
又或是再造全新规则 ？ 各国立法各有其应对思维 。 在美 国

，
国

会在 1 9 9 6 年 《通讯端正法 》 （
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Ｄ ｅｃｅｎｃｙ

Ａｃ ｔ
， 简称 ＣＤＡ

） 第 2 3 0 条中 ，

特别针对网络中介者 明定责任规则 。 之后围绕 ＣＤＡ 第 2 3 0 条展开的 司 法解释明显越

出传统规则 的常轨 ， 赋予网络 中介者全面免责权
，
表达 出迎合互联网 产业发展与偏

重言论 自 由 的取径。 本文尝试对 ＣＤＡ 第 2 3 0 条与相关判例为初步探论 ，
研析其立法

背景与论理思路 ， 检讨其缺点疏失 ， 以期为 国人思考研究提供一种借镜与参考 。

在进人正文之前 ， 须先就概念做一点说明 ： 本文所称
“

网络中介者
”

， 指介于直

接侵权人 （ 即诽谤言论的发表者 ） 与被侵权人之间
，
未参与诽谤信息 的制作 ， 但在

其传播中发挥一定作用 ， 并有能力 限制 其访 问 ， 因此可能被追究诽谤责任的 网络中

介角色 。 依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规定 ，

“

网 络 中介者
”

包括 ： （
1
） 交互性计算机服务

（
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

ｕｔｅ ｒｓｅｒｖ ｉｃｅ
） 的提供者 ， 为 网络用 户提供接人 、 缓存 、 信息存储 、 搜

索工具等服务 ，
主要指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（

Ｉｎｔｅｒｎｅ 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
， 简称 ＩＳＰ

） 。

［
1
］

此

类网络中介者是网络诽谤案 的主要被告 ， 故为本文关注的重点 。 （
2

） 交互性计算机

服务的使用者 。 包括网络 内 容提供者 （
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 ｏｎｔｅｎ ｔ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

， 简称 ＩＣＰ
） 在 内 的

互联网服务用户也可能因转载 、 链接他人诽谤言论而引发 中介者责任 的问题 ， 从而

提出 司法实务上 的考验 。 最后须说 明 的是 ，
网络由 实体层 （ ｐ

ｈ
ｙｓ ｉｃａｌｌａ

ｙ
ｅｒ

） 、 逻辑层

（
ｌｏ
ｇ

ｉｃａｌｌａｙ
ｅ ｒ

）
和内容层 （

ｃｏｎｔｅｎ ｔｌａｙｅ ｒ
） 三个层次建构 ， 分别对应实体网络 、 软件及

应用服务 、 信息内容 。 本文界定的网 络中介 者存在于逻辑层与 内容层 ， 不包括实体

层的硬件架设者 。 电 话公司 等基础设备服务商 向来属 于
“

公共载具
”

（
ｃｏｍｍｏｎ

ｃａｒｒｉｅｒｓ
） ， 仅提供物理性的传输管道 ，

技术上难以检视或阻止特定信息
，
不必对诽谤

内容负责 ， 故非属争议事项 ， 不在本文研究范畴之 内 。

一

、 传统诽谤法规则及其 司法适 用

自 1 9 6 4 年
“

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
”

（
Ｎ 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 ｓＣｏ ．ｖ ．Ｓｕｌ ｌｉｖａｎ

）

［
2

］

以来
，
美

国最高法院通过
一

系列判例 ，
为普通法注人宪法精神 ， 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情状 中要

求名誉权对言论 自 由做出适 当退让 ，
而在无关公益 的私人诽谤中 則强调名誉权保护 。

其特征是 以原告身份为主要标准区分案件类 型 ， 并异其归 责原则 ， 形构成 阶梯式的

归责体系 。 大体而言 ， 政府官 员 与 公众人物原告适用 实 际恶意 （ ａｃｔｕａｌｍ ａｌ ｉ ｃｅ
） 原

则 ， 须 以
“

确实清楚
”

的证据证明 ， 被告在发表诽谤言论时明 知所言不实或全然不

顾事实真伪 。 而普通私人在诉请救济 时 ，

一般 只须证明被告有过失 ， 仅个别 州要求

证明重大过失或实际恶意 。

［
3

］

据此 ， 《侵权法重述 （
二

） 》 （
Ｒ ｅｓｔａ ｔｅｍｅｎ

ｔ（
Ｓｅｃｏｎｄ ）ｏｆ

Ｔｏｒｔｓ
） 归纳诽谤责任的成

立要件为 ： （
1

） 系争言论为指 向特定对象的诽谤性不实陈述
；

（
2

） 向第三人传述公

开
， 且无特许权可资援引 ； （

3 ） 被告至少具有过失 以上之过错
；

（
4

） 肇致特别损

新 闻与 传播研究 2 0 1 5 年第 1 期 7 1



美 国 网 络中 介者 的诽谤责任与 免责规 范初探

害 ， 或存在不需证明特别损害之事 由 。

［
4

］

我们所熟悉的上述诽谤法规则 ， 在互联 网情境 中并未被颠覆 ，
不过

，
其适用对

象是系争言论的表达者 （
ｓｐｅａ

ｋｅｒ
） 与 出版者 （ ｐ

ｕｂｌ ｉｓｈｅ ｒ
） 。 而根据传统诽谤法

，
系争

言论的散布者 （
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ｏｒ

） 作为诽谤被告 ， 所适用 的责任标准存在差异 。

出版者与散布者的 区分 ，
主要是基于传播者对传播 内容是否具有

“

编辑控制
”

（
ｅｄ ｉｔｏｒｉ ａｌｃｏｎｔ ｒｏｌ

） 的权能 。 出版者如报社 、 杂志社 、 出版社 、 广播 电 台 、 电视台 等 ，

以其 自有载体发布信息 ， 对所发表 内 容有完全的编辑控制权 ， 并 主导 内 容生产
，
自

当对其过错致生 的诽谤损害承担责任 。

“

即令重复他人言论 ， 亦与原始表达者负 同等

责任 。

”
［

5
］

而散布者 ， 如 书店 、 图书馆 、 报摊等 ， 仅为信息 的传递者 ， 对所传布 内 容

甚少或全无编辑控制 ， 通常不必为他人的诽谤言论负责 。 仅当散布者明 知或有理 由

应知所传递 内容的诽谤性质时 ， 始有可能负法律上责任 。

［

6
］

由此可见 ， 出版者责任相对重于散布者责任 。 差异的关键在于原告 的举证责任 ，

若诽谤被告为 出版者 ， 原告无须证明被告知悉系争陈述 的 内容 。 若诽谤被告为散布

者 ， 原告须先证明被告对系争陈述的 内容 已 知情或应知 情 。 此点一经证明 ， 散布者

即适用与出 版者相 同 的诽谤法规则 ， 在侵权责任的后续认定上并无二致 。

之所以区别 出版者责任和散布者责 任 ， 并适当减轻散布者责任 ， 目 的在于促进

公共领域内信息 的 自 由流通
，
增强公众近用信息 的能力 。 美国最 高法 院在 1 9 5 9 年

“

史密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
”

（
Ｓｍ ｉ ｔｈｖ ． Ｃ ａｌｉｆｏｍ ｉａ

）

＾
中特别指 出 ， 要求散布者承担与

出版者相 同 的责任势必造成 自 我审查 ，

“

每
一

位书商将被迫知悉书店 内每
一本书的 内

容 ，
要求书商达到此种全知 ， 全然不合情理 。 书商之负 担将成为公众之负担 ，

盖 因

限制书商即为 限制公众对读物 的获取 。 设若书 店与报摊之经营范 围 囿 于经其所有者

审核査验的 内容 ， 则可售材料之数量难免锐减 。
… …

书商在州 政府抑迫下采行 的 自

我限制 ， 将演变成为影响全体公众 的审査制 ， 为祸之烈 ， 不会 因该种 审查之私人性

质而稍有所减 。

”
 ［

8
］

出版者 － 散布者之界分法在传统媒体环境 中适用 良好 ， 但移植于互联 网时 ， 却

可能遭遇
一定困难 ， 因为 网络中介者 （ 尤其是 ＩＳＰ

）
的身份究为出 版者抑或传布者 ，

易于 出现认定上的分歧 。 在 1 9 9 6 年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生效之前 ， 美国法院试图 以传统架

构认定 ＩＳＰ 的身份 ， 最能表达实务见解的 ， 当属 以下两起判例 ：

判例一 ：
1 9 9 1

年
“

Ｃｕｂｂｙ
公司诉

Ｃｏｍ
ｐ
ｕＳｅｒｖｅ公司 案

”

（
Ｃｕｂｂｙ

，
Ｉｎｃ ．ｖ

．
ＣｏｍｐｕＳｅｒｖｅ

，
Ｉｎｃ

．

）

［

9
］

被告 Ｃｏｍ
ｐ
ｕ Ｓｅｒｖｅ 公司 营运网 络论坛 、 电子布告板 、 互动式在线会议 、 主题数据

库等互联网服务 ， 因用户在论坛上 张贴涉嫌妨害原告名 誉 的言论而被起诉诽谤 。

［
1 °

］

原告主张对被告绳之以 出 版者责任 ， 但纽约州南区联邦地 区法 院认定被告为散布者 。

法院指 出 ，

Ｃｏｍ
ｐ
ｕＳｅ ｒｖ ｅ 经营 的产品 实为营 利性 电子图 书馆 ，

即 通过为用 户传送大量

电子 出版物以 收取使用费 与会员 费 。 尽管 Ｃｏｍ
ｐ
ｕＳｅｒｖｅ 可以 拒绝传送某特定 出版物

，

但一旦决定传送 ， 便对其内容几无编辑控制权 。 并且 ， 发布本案系争言论的论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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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上 由 与 ＣｏｍｐｕＳｅｒｖｅ 订立合约 的 第 三人 管理 ， 被告显无插手之机 。 于此情形 下 ，

Ｃ ｏｍ
ｐ
ｕＳｅ ｒｖｅ 对所发送 内容的编辑控制 ， 无异于图 书馆 、 书店或书报摊

， 期待它
一一

审査所传送的 出 版物并过滤诽谤陈述不仅不现实 ，
而且违离宪法 第一修正案 的意

旨 。

［
1 1

］

基于以上论证 ，
法院认为 ，

应对 Ｃｏｍ
ｐ
ｕＳｅｒｖｅ 适用散布者责任标准

，
仅 当被告

明 知或应知诽谤内容时 ， 始得追究其诽谤责任 。

［
Ｕ

］

又鉴于原告无法举证证 明被告对

诽谤 内容已知情或应知情 ， 法院做出有利于被告的 即决裁判 。

［
＂

］

判 例 二
：
 1 9 9 5 年

“

斯特拉顿
． 奥克蒙特 诉神 童服务公 司 案

”

（
Ｓ ｔｒａｔｔｏｎＯａｋｍｏｎｔ

，

Ｉｎｃ
．
ｖ

．
Ｐｒｏｄ ｉｇｙ

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Ｃｏ ．）

［
1 4

］

Ｃｕｂｂ
ｙ 案之后 ， 对 ＩＳＰ 适用散布者责任似 已成为司法实务界的通行观点 ， 但

“

斯

特拉顿 ？

奥克蒙特诉神童服务公司案
”

提出 另一种可能性 ， 即在某些情形下 ，
ＩＳＰ 也

可被视为 出版者 。

1 9 9 4 年 1 0 月 ， 某匿名用户在神童公司运营 的电子布告栏上张贴涉嫌诽谤斯特拉

顿
？

奥克蒙特投资银行的信息 ， 因无法追查原始作者 ， 该投资银行起诉神童公司诽

谤 。 本案核心争点为 ： 神童公司对电子公告栏所实施 的编辑控制
，
是否足 以认定其

为 出版者 ， 须承担与报社相 同 的责任 ？

［ 1 5 ］

两造就此争点针锋相对
，
最终 ， 纽约州最

高法 院同意原告主张 ， 认定被告为出 版者 。 依据是 ： （
1

） 神童公司 曾 对外承诺 ， 将

对电子布告栏所登载之 内容善加管理 ；
（

2
） 该公司 确实从事 内容管控 ， 如安设 自 动

软件过滤 系统 ， 发布
“

内容规则
”

并嘱 其用 户遵守 ， 延聘管理员 实施 内容监控等 。

法院据此认为 ， 神童公司积极采用科技与人力删除 冒犯性 、 低 品位信息
，
显然是对

内容做出判断
，
而此种判断构成编辑控制 。

［
1 6

］

法院特别强调 ， 它完全 同意 Ｃｕｂｂｙ 案判决 ，
也认同 电子公告栏一般应被视 同于

书店 、 图 书馆等散布者 ， 但神童公司 的政策 、 技术 与人事决策 已改变其角 色定位 ，

令该院不得不认定其为 出 版者 。

［
1 7

］

法 院推测 ， 神童公司之所以 涉人 内容管理
，
部分

是为 了 以
“

面 向家庭
”

之形象吸引用户 ，
以示区别于竞争者 ， 既然受惠于编辑控制 ，

便须承担随之而来的更高 的法律责任 。

［
1 8

］

总此以言 ， 在 ＣＤＡ 通过之前 ， 美 国法院对 ＩＳＰ 等网络 中介者一体采用传统规则 ，

即依被告对所传播 内容 的编辑控制程度区分为出 版者与散布者 ： 对内容无编辑控制或

极少编辑控制者 ， 以散布者待之
；

对内容保持实质性编辑控制 （ 即令不完全 ） 者 ，
以

出 版者责任待之 。 以上标准显然将 ＩＳＰ 的编辑控制等 同于传统媒体的编辑控制
，
从而

产生同样的法律效果 。 但事实上 ，
二者行使编辑控制 的方式与范 围迥然有异 ， 网络上

的信息流量远远超 出传统媒体 ， 无论采用 自 动过滤技术还是人工审査机制 ， 在审查范

围与细致程度上 ，
ＩＳＰ 均无法 比拟于传统媒体 。 令人担心 的 是 ， 若按 以上标准 ，

ＩＳＰ

将倾 向于放弃对不当信息 的管理 以求 自 保 ， 因积极干预极可能蹈 险 ， 不 闻不 问则可

绕避 出版者责任 。 这成为 ＣＤＡ 日后为 ＩＳＰ 等 网络中介者专设免责条款的原因之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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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

1 9 9 6 年 ， 《通讯端正法 》 作为 《 电讯法 》 （
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Ａｃｔ

） 的
一部分 ，

由 国会通过 ， 经总统签署生效 。 该法 旨在 限制未成年人经 由远程 电子通讯管道接触

淫秽或不雅材料 ， 绝大部分条款 因对言论内容 限制过严 ， 不久即被美 国最高法院判

定为违宪 。

［
1

9
］但 〔 0 人 第 2 3 0 条经受住了 宪法审查

，
被称为

“

网络空 间 内最重要且最

成功的立法条文之
一

”

，

［

2°
〕

尤其在网络悱谤案件 中适用广泛 。

ＣＤＡ 第 2 3 0 条 （
ｃ
） 款就网络 中介者做出 免责规定 ， 命名 为

“

保护
‘

好撒玛利

亚人
’

阻 断与 过滤 冒 犯 性材 料
”

条款 ，

一般称 为
“

好撒 玛 利 亚人
”

 （
Ｇｏｏｄ

Ｓａｍａ ｒｉｔａｎ
） 条款 。

［
2 1

］

具体规定如下 ：

（
ｃ

）（
1
） 交互式计 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使用 者 不 可被视作 其他信 息 内 容提供者

所提供信息 的 出版者或发表者 。

（
ｃ

）（
2

）
交 互 式 计算机服务 的提供者或使 用 者有 下 列 情 事 者 ，

无 须 承担 民 事

责任 ：

（
Ａ

）
自 愿且善意地限制访 问 或 限制 获取其所认定 的 淫秽 、 猥亵 、 色情 、 下 流 、

暴力 、 骚扰或其他不 当 信 息 。 此等材料是否 受宪 法保护 ， 在所 不论 。

（
Ｂ

） 向信息 内 容提供者或他人提供技术手段 ，
以便其 限制访 问 （

Ａ
） 所叙及之

材料 。

［

2 2
］

另依 ＣＤＡ 第 2 3 0 （
ｆ
）（

2
） 之规定 ，

“

交互式计算机服务
”

指
“

支持 、 协助多用

户访问计算机服务器的信息服务 、 系统或访问软件提供者 ， 特别是支持用户访问互

联网 的服务或 系统 ，
以及 由 图书馆或教育机构运营的系统或提供的服务

”

。

［
2 3

］

依 ＣＤＡ

第
2 3 0（

ｆ
）（

3 ） 之规定 ，

“

信息 内容提供者
”

（
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ｃｏｎ ｔｅｎｔｐ

ｒｏｖｉ ｄｅｒ
） 指

“

对

于经 由 互联 网或其他 交互 式计算机服务提供的 信息 ， 在制 作 （
ｃｒｅａｔｉ ｏｎ

） 或发展

（
ｄｅｖｅｌｏ

ｐ
ｍｅｎｔ

） 上负有完全或部分责任的个人或实体
”

。

［

2 4
］

作为一项免责条款 ，
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模糊和笼统的 问

题
， 免责限制条件 （ 享有免责效果所需符合的要件 ） 与免责 范围 （可免除的责任类

型
） 规定得十分模糊 ， 给法院预 留 了 相 当大 的解释空 间 ， 造成 日 后理解与适用上 的

困难与分歧 。 该条款内容中 可能引 发争议的地方有 以下三处 ：

［

2 5
］

第
一

，
ＣＤＡ 第 2 3 0（

ｃ
）（

1
） 的大意是 ：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 的提供者与用户 ， 不

必为他人制作或发展 的诽谤性言论承担 出版者或发表者责任 。 由此产生一项免责 限

制条件 ： 作为网络 中介者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与用户 ， 自 身不能参与诽谤性言论的制

作或发展 ，

一旦参与 ， 即成为
“

信息 内 容提供者
”

，
无法豁脱于发表者或 出 版者责

任 。 但是 ， 何为
“

制作或发展
”

？
“

制 作或发展
”

与
“

编 辑 、 修改
”

之间 的界限何

在 ？ 立法欠缺说明 。 此外 ， 在第三方信息的 网络传递过程中
，
网 络 中介者涉人的程

度深浅有别 ， 性质上也有所差异 ： 有时仅仅是单纯充当信息传输管道与发布空 间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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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则是主动提供信息 的链接甚至转发信息 ； 抑有进者
，
可能 出 现 网络 中介者与第

三方通过合同约定 ，
由第三方特别提供信息内 容供网络 中介者发布 的情况 。 是否在

上述各类情形 下 ，
网 络 中介者皆 可免除 出 版者责任 ？ 我们无法从立法条文 中 得到

答案 。

第二 ，
ＣＤＡ 第 2 3 0（

ｃ
）（

1
） 对免责范 围的规定也有暧昧不清之处 。 虽明确免除

网络 中介者的
“

出版者
”

与
“

表意人
”

责任 ，
但是否同 时免除

“

散布者
”

责任
，
未

予 明示 。 此后 的 司法实务表 明 ， 该处空 白 可作两种理解 ： 其一 ， 条文 中有 意不提
“

散布者
”

， 说 明 国会仅免除 出版者责任 ， 仍保留传统诽谤法 中 的散布者责任 。 若网

络中介者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 ，
即可按照散布者身份追究其责任

；
其二

，

“

出版者
”

概念有广 、 狭之分 ， 传统诽谤法 中 与散布者相对的是
“

狭义 的 出 版者
”

，
而

“

广义

的 出版者
”

可同时涵摄
“

狭义的 出版者
”

与散布者 。 这 种见解认为 ， 对 Ｃ ＤＡ 第 2 3 0

（
ｃ

）（
1
） 中的

“

出版者
”
一词应采广义理解 ， 故免责范 围兼及散布者责任 。 二者何

为确解 ，
日 后成为两造在诉讼上争执的重点 ， 美 国 的学界与 司法界在此问题上也严

重分裂
，
学界多采第一种理解法 ，

而法院偏重第二种理解 。

第三 ，
ＣＤＡ 第 2 3 0（ ｃ

）（
2

） 规定 ，
网络中介者在 自 愿与善意的前提下 ，

无须为

采取预先措施限制他人访 问 、 获取不 当材料或提供过滤技术等行为承担 民事责任 。

该条款的疑义在于 ，
此处所谓

“

民事责任
”

所指 为何 ？ 是因擅 自 删除用户 的信息而

产生违约责任 （ 违反与用 户订立 的服务合同 ） ？ 抑或 因实施编辑控制而需 以
“

出 版

者
”

身份为第三人侵权信息承担侵权责任 ？ 前者是针对言论发表者的责任 ， 后者是

针对被侵权人 的责任 ， 是两种截然不 同 的责任 。 若采第一种理解 ， 则 ＣＤＡ 第 2 3 0

（
ｃ

）（
2
） 与诽谤等侵权问题无关 。 若采第二种理解 ， 则意味着 ＣＤＡ 第 2 3 0（

ｃ ）（
2

）

是对 ＣＤＡ 第 2 3 0 （
ｃ

）（
1

） 的补充 ，
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：

ＣＤＡ 第 2 3 0（
ｃ ）（

2 ） 是

否又提出 了
一项免责限制条件 ？ 具体而言 ，

网络 中 介者是否必须有筛选 、 限制不 当

材料的
“

善行
”

， 始得享受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的免责保护 ， 如若不然 ， 即应除外于

免责范 围 ？ 如果答案为 肯定 ， 那么显 然 ， 对传输内 容保持 中立的散布者无法享受免

责保护 。 当然 ，
还有第三种理解 ， 即 以上两种理解的合并 ， 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

统统包括在所免除的 民事责任范 围之内 ，
此种理解因 同样涉及侵权责任 ，

也存在第

二种理解可能产生的 问题。
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本身的诸多模糊 、 不确定之处 ， 为法院未来 的扩张性解释

预备了宽广的空间 。
之所以会产生理解上的模棱两可

，
究其原 因 ， 除 了立法技术上

的粗疏以外 ， 立法 目 的 内部的不一致也值得检讨 。

从立法背景与立法政策分析 ，
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立法 目 的有二 ： （

1
） 鼓励 网络 中

介者对第三人信息积极从事 内 容管理 ，
主动 限制淫秽 、 色情等不 当信息 ， 以避免未

成年人接触 ；
同时推进网络 中介者开发并提供信息过滤 技术 ， 以助为人父母者筛除

不当信息 。 这
一

目 的与 ＣＤＡ 限制淫 秽色情 内 容的整体立法 目 的是协调 一致 的 。 《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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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院 〈 电讯法 〉 会议报告 》 （
Ｈｏｕ ｓｅＣｏｎｆｅｒｅ ｎｃ ｅＲｅ

ｐ
ｏ ｒｔｏｎＴｅｌｅｃ 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ｃｔ

） 曾

对此有 明确 表述 ：

“

本条款的特定 目 的之
一

， 在于推翻
‘

斯特拉顿 ？ 奥克蒙特诉神童

服务公司案
’

与其他类似案例 ， 它们因 网络服务提供者及其用 户 限制访问不 当信息
，

便将其视为第三人信息 的 出 版者或发表者 。 与会者认为 ，
此等案例会严重阻碍一项

重要联邦政策的实现 ， 即赋权于为人父母者 自 行判断其子女可通过交互式计算机服

务接收何种传播内容 。

”
［

2 6
］

（
2

） 立法者追求 的第二项政策 目标是推进互联 网产业的

持续发展 ， 确保 自 由市场 的竞争与生机不受联邦及州 政府摧折 。

［

2 7
］

Ｃ ＤＡ 第 2 3 0（
ａ

）

揭 明 ， 美国 国会认为 ，
互联网与其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对 国人而言 ， 意味着前所未

有的教育与信息资源 ，
可为多元化政治讨论构筑平台 ， 为文化发展创造机会 ， 为智

识活动提供通道 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人经 由 交互式服务获取政治 、 教育 、 文化与娱

乐服务 ，
最低程度的政府管制最能惠泽全体 国人 。

［
2 8

］

以 上两项立法 目 的之间潜藏着

深层矛盾 ， 前者 旨在激励 网络 中介者代替政府阻绝政府不乐见却 又无法合宪禁止的

言论
，
后者则 以包容多元言论为 出发点 与追求 ，

二者都涉及言论 自 由 的意涵 ， 方 向

却正好相反 。

双重立法 目 的之复杂性与矛盾性正是造成条文理解分歧的深层根源所在 。 若严

格依照第
一项立法 目 的解释 ＣＤＡ 第 2 3 0（

ｃ
） ， 则
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 自 然只应解

除好撒玛利亚人 的后顾之忧 ， 免责对象应仅限于主动过滤不 当 内 容的 网 络 中介者 ，

以 确保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无虞于其编辑行为可能引 发的 出 版者责任 。 相反 ， 若依第

二项立法 目 的解释 ＣＤＡ 第 2 3 0（
ｃ

） ， 则免责对象和免责范 围还可大幅度扩张 ，
因 为

免责越彻底 、 全面 ， 便越少政府管制 ， 越有利于促进互联网 与其他交互式计算机 网

络的发展壮大 。 之后的 司法裁判实务表明 ， 美 国法 院正是从第二项立法 目 的 中 滋衍

出对网络中介者近乎绝对的免责保护 。

三 、
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的扩 张适用

美国最高法院至今未审理过有关网络诽谤与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的案件 ， 故

目前只能从下级法院的判例 中总结重要规则 。 经案例分析可知 ， 下级法院对
“

好撒

玛利亚人
”

条款几乎一边倒地采行扩张解释 ， 免责范 围一再放大 ， 而免责限制条件
一再收缩 。 兹选取最关键的几起案例 ， 具体说明下级法院扩张适用
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的趋势 。

（

一

）
1 9 9 7 年

“

齐伦诉 美国 在 线案
”

（
Ｚｅｒａｎｖ ．

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Ｏｎｌ ｉｎｅ
，Ｉｎｃ ．）

［

2 9
］

此为适用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 的第一例 ， 也是迄今为止对该条款最具影 响力

的司法解释 ，

一切关涉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案件皆无法 回避本案 。 循其例 ， 美 国绝大多

数法院将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的免责范围 由 出版者责任延伸至散布者责任 。

本案案情如下 ：
1 9 9 5 年 4 月 2 5 日

， 美 国 在线 （ 后简称 Ａ 0 Ｌ
）
— 匿名用 户假借

肯尼思 ？ 齐伦 （
ＫｅｎｎｅｔｈＺｅｒａｎ

） 之名义 ， 在 电子 布告栏中 张贴信息 ， 兜售
一

款 Ｔ 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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衫
， 其前胸 印有关于数 日 前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楼恐怖炸 弹袭击事件的低俗标语。

信息 内附有齐伦 的 电话 ， 提示有意购买者联络此号码 。 嗣 后
，
齐伦接到大量愤怒来

电
，
甚至死亡威胁 。 他致电 ＡＯＬ 通报情况 ，

ＡＯＬ 移除 了诽谤信息 ， 但拒绝发布撤 回

声 明 。 翌 日
， 类似信息再度 出 现 ， 此后数 日

， 匿名者 在 ＡＯＬ 上再三再四发布信息 ，

齐伦不得不反复电告 ＡＯＬ 。

［

3 0
］

1 9 9 6 年 4 月 ， 齐伦起诉 ＡＯＬ 诽谤 ， 诉称 ＡＯＬ 自 得知有 匿名第三人藉 由其服务

实行恶作剧始 ， 即有责任立即移 除诽谤信息 、 通知全体用 户该信息虚伪不实 ， 并有

效防止相关材料再度发布 。
ＡＯＬ 则 引 据 Ｃ ＤＡ 第 2 3 0 条

，
向 法 院主张免责 。 ＡＯＬ 辩

称
，
国会 已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业者可免因第三人信息受诽谤追诉 。

［

3
1

］

弗 吉尼 亚

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支持 ＡＯＬ 的 主张 ， 驳回齐伦的诉求
，
齐伦上诉 。

？

本案的核心争点是 ，

Ｃ ＤＡ 第 2 3 0 条的免责范围是否仅限于 出版者责任 ， 抑或引

伸及于散布者责任 ？ 齐伦主张 ，
Ｃ ＤＡ 第 2 3 0 条仅规定 ＩＳＰ 不需为第三人信息负 出 版

者或发表者责任 ， 但并未免除其散布者责任 ， 兼之 ＡＯＬ在接获通知并明 知侵权事实

存在后 ， 仍容许相 同的诽谤信息一再出 现 ， 可见未能善尽注意义务 ， 应负散布者的

责任 。

［

3 3
］

受理本案上诉的第 四巡 回 区美国上诉法院 以 齐伦的上述主 张违逆 ＣＤＡ 第

2 3 0 条立法精神为 由 ， 维持原审判决 。 该 院认为 ，
ＣＤＡ 第 2 3 0 条 的 目 的在于维护互

联 网传播的 自 由 开放 ， 将政府干预控制在最低 限度 。

［

3 4
］

在 如此丰 富 多元的 网络空 间

内 ， 如不能给予 ＩＳＰ 充分的免责权 ， 则侵权责任之威胁势必 引 发寒蝉效应 ， 导致信

息数量与类型 高度受 限 。

［
3 5

］

该院 因 此决定对
“

好撒玛 利亚人
”

条款采行扩张解释 ，

将
“

散布者
”

作为
“

出 版者
”

之
一

部分 ，

一

并纳人避风港 ，
判决书 阐 明具体理 由

如下 ：

第
一

，
尽管诽谤法有 出 版者 、 散布者之分 ， 适用责任标准高低有别

，
但从大处

着眼 ， 传统所谓之 出版者与散布者 ， 皆可归摄于广义的 出版者型类之下 。 ＩＳＰ
—旦收

到悱谤投诉 ，
事实上 即被投人传统 出版者 的 角色型态 ， 必须决断是否发表 、 编辑或

撤回 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
，
齐伦所欲加诸 ＡＯＬ 的责任

，
正是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特别免除

的 出版者责任 。

［
3 6

］

第二 ， 散布者责任与 ＣＤＡ 第 2 3 0 条促进互联网 言论 自 由 的立法 目 的相悖 。 在散

布者责任 的框架下 ， 每一次诽谤通 知对 ＩＳＰ 而言 ， 都意味着责任风险 。 每
一

次通知

都要求 ＩＳＰ 开展细致又迅捷 的调査 ，
对信息 的诽谤性质下法律判断 ， 对是否蹈 险允

许信息继续发布快速做 出 编 辑决策 。 这种要求对传统 印 刷媒体而言可能是现实 的 ，

但虑及互动计算机服务ｆ
传输的海量信息 ， 在互联 网语境下显然是无法 承受之重 。

ＩＳＰ 将因此面临永无止息
丨

的选择 ： 或压制争议性言论 ，
或承受侵权风险 。

［
3 7

］

基于以上论理
，
第四巡 回 区上诉法院提出 ： 传递第三人信息 的网络 中 介者可 同

时豁免于出版者责任与散布者责任 ， 即 令 明 知或应知第三人藉 由其服务发表诽谤信

息 ， 亦得主张免责 。 从此 ，
网络中介者在诽谤纠纷中 近乎处于完全无责的地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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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
）
1 9 9 8

年
“

布卢 门撒尔诉 美 国在线案
”

（
Ｂｌｕｍｅｎ ｔｈａｌｖ 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ｃ．）

［
3 8

］

1 9 9 7 年 8 月 1 0 日
，
热衷于挖掘华府八卦丑闻的马特 ． 德拉吉 （

Ｍａｔ ｔＤ ｒｕ ｄ
ｇ
ｅ

） 在

互联网专栏
“

德拉吉报告
”

（
Ｄ ｒｕｄ

ｇ
ｅＲ ｅ

ｐ
ｏｒｔ

） 上爆料称 ， 新晋 白 宫总统助理悉尼 ？ 布

卢 门撒尔 （
Ｓ ｉ ｄｎｅｙＢ ｌｕｍ ｅｎｔｈａｌ

） 有 虐妻史 。

［
3 9

］

ＡＯＬ 因 涉人
“

德拉吉报告
”

的传播 ，

遭布卢 门撒尔起诉诽谤 。

［
4 ＜）

］

Ａ 0 Ｌ再度援引 ＣＤＡ 第 2 3 0 条为辩 ， 哥伦 比亚特区联邦地

区法院做 出有利于 ＡＯＬ 的 即决裁判 。

本案 中 ，
ＶＯＬ不再是消极传输信息 的 中介者 ， 它 与德拉吉订有一年期协议 ， 由

德拉吉将每期
“

德拉吉报告
”

电邮至 ＶＯＬ
，ＶＯＬ 主动将之张贴在服务器上 ， 供用户

访问 ， 并每月 支付德拉吉 3 0 0 0 美元作为
“

版税
”

报偿 。 协议 中还规定 ，

ＶＯＬ有权移

除
“

德拉吉报告
”

中违反其服务条款的 内容 ， 并要求德拉吉做 出合理修改 。 相较于

由 匿名用 户发布的海量信息 ，

“

德拉吉报告
”

所包含的信息十分有限 ， 完全在 Ａ 0Ｌ

査验核实 的能力之 内 。 此外 ，
ＶＯ Ｌ 还 曾特别发布题为

“

Ａ 0 Ｌ 聘用八 卦专栏大王马

特 ？ 德拉吉
”

的新闻稿 ， 将双方合作事宜广为宣传 ， 足证二者关系密切 。 种种等等 ，

皆表明 ＶＯＬ 既非如齐伦案 中般被动传输信息 ， 亦非 如神童公司般积极筛选不 当信息

而尤有遗漏 。 ＶＯＬ 明知
“

德拉吉报告
”

为八卦流言专栏 ， 仍主动张贴并推广 ， 它与

德拉吉的关系 ， 似更接近于传统出版商与作者 的关系 。 原告据此反对 Ａ 0 Ｌ 适用 ＣＤＡ

第 2 3 0 条的免责规定 。

［ 4 1
］

法院对原告的上述论证表示认 同
，
它承认 ， 若无 Ｃ ＤＡ 第 2 3 0 条之免责规定 ， 该

院将支持原告的主张 ，
对 Ａ 0 Ｌ 适用 出版者责任标准 ， 或退一步言 ， 至少适用散布者

责任标准 ， 方显公平 。 但法院 同 时无奈指 出
，
国会做出 了完全不 同 的政策选择 ， 依

ＣＤＡ 第 2 3 0 条
，
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者在传播 由他人制作 的 内容时 ，

即令充任积

极 ，
乃至进攻性 （

ａ
ｇｇ

ｒｅ ｓｓ ｉｖｅ ） 的角色 ， 亦得享有免责保护 。 国会订立免责条款 ，
虽

意在激励 ＩＳＰ 自 行审査淫秽等 冒犯性材料 ， 但即令 ＩＳＰ 自 律不成功 ，
甚至根本无 自 律

之努力 ， 亦不会因此丧失免责保护 。

［
4 2

］

布卢 门撒尔案从另一个方 向扩张 了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条款的适用 范围 。 在本案

中 ，
ＡＯＬ 在诽谤信息 的发布 中表现出主动 、 积极 ， 甚至

“

进攻性
”

的姿态 ，
它 的身

份明显不符合 自 律而负责的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角 色 ， 它不仅没有开展 自律 ， 而且从

某种意义上说 ， 从事 的是一种 与 自 律背道而驰的 行为 。 但法院认为 ， 根据 ＣＤＡ 第

2 3 0 条 ， 只要 网络 中介者不介人信息的制作与发展 （ 即不是 ＣＤＡ 第 2 3 0 （
ｆ
） （

3
） 所

界定的
“

信息 内容提供者
”

） ， 则不论它在信息传播 中发挥何种作用 与影响 ， 积极也

好 ， 消极也罢 ， 皆可免于 出版者与散布者责任 。
，

（
三

）
2 0 0 3 年

“

巴 策 尔诉 史 密斯案
”

（
Ｂａｔ ｚｅｌ ｖ ．Ｓｍ ｉｔｈ ） 

［
4 3

］

本案将 ＣＤＡ 第 2 3 0 条 的免责对象 由 ＩＳＰ 扩展至 网络用 户 ， 并试 图 阐 明 ， 何为
“

信息 内容提供者
”

对信息的
“

制作或发展
”

。

本案被告之一罗 伯特 ？ 史密 斯 （ ＲｏｂｅｒｔＳｍ ｉｔｈ
） 是原告艾伦 ？ 巴策尔 （

Ｅ ｌｌｅ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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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ａｔｚｅｌ
） 家 中 的修理工 。 他称巴策尔 曾亲 口 透露 ， 自 己是希特勒某亲随 的孙女 ， 且家

中陈设之部分画作为继承所得 。 史密斯见这些画作古老而富欧洲 风格 ， 怀疑是纳粹

在二战中劫掠所得
，
遂上网搜索有关失窃 艺术品 的 网站

，
并以 电子邮件向 博物馆安

全网 （
Ｍｕｓ ｅｕｍＳｅ ｃｕｒｉ ｔｙ

Ｎ ｅ ｔｗｏｒｋ
） 表 出忧心 。 史密斯在邮件末尾写道 ：

“

欲讨论此事 ，

望电 邮 联 系 。

”

本 案 另 一被告 ， 博 物 馆安 全 网 的 运 营 者汤 姆 ？ 克里 默斯 （ Ｔｏｍ

Ｃ ｒｅｍ ｅｒ ｓ
） 将此封邮件略作文字修改 ， 刊登于 网站之上 ， 并同 时发送给 电子邮件列表

服务 的所有用户 。 巴策尔得知后起诉诽谤 ， 称其从未 自 称纳粹党魁后裔 ， 亦未 曾 继

承任何艺术 品 。 史密斯则表示 ， 他未料到 邮件会被公开发布 ， 早 知如此
，
必定不会

发出 邮件。

［
4 4

］

受理本案上诉的第九巡回区美 国上诉法院力 图 阐 明 以下争点 ：

第一
，

ＣＤＡ 第 2 3 0 条免责权是否仅适用于 ＩＳＰ
？ 本案初审法院拒绝对博物馆安全

网适用免责权 ， 因该 网站非属 ＩＳＰ
。 上诉法院反对如此解读 ＣＤＡ 第 2 3 0 条 ， 该院指

出 ，

ＣＤＡ 第 2 3 0（
ｃ

）（
1

）
明确规定 ， 免责权不止覆盖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

“

提供

者
”

，
也兼及此等服务 的

“

使用者
”

。 博物馆安全网使用互动式计算机服务发送电子

邮件 ， 编辑 网站内容 ，
应属使用者无疑 ，

可适用免责权 。

［
4 5

］

根据以上确认 ， 不仅 ＩＳＰ 在传输第三人信息时享有免责权 ，

ＩＣＰ 也可依照相 同规

则享有免责权 ， 因 ＩＣＰ 通过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在互联网上提供 内容 ， 也是交互式计

算机服务的用户 。 此外 ， 这一判 例在 Ｗｅｂ 2
．

0 时代尤为重要 。 在 以
“

使用者参与
”

为首要特征的 Ｗ ｅｂ 2
．

0 时代 ， 博客博主 、 社交网 站用户 等网 络使用 者因转载他人言

论
， 或因他人在其页面上评论或 留言而被起诉诽谤 的可能性 日 增 。 依巴 策尔案

，
这

些网络用户 皆可援引 ＣＤＡ 第 2 3 0 条加 以免责 。

［

4 6
］

当然 ， 此种扩展适用是否合理 ， 尚

有可议之处 。

第二 ， 被告克里默斯对电子邮件所做的修改是否构成
“

制作 或发展
”

， 从而可将

其认定为
“

信息 内容提供者
”

， 除外于责任豁免 ？ 上诉法 院认为 ， 克里默斯的文字修

改 尚未达到
“

发展
”

的地步 ，
所谓

“

发展
”

， 应 比局部 内容编辑与材料选择更具实

质性 。 ＣＤＡ 第 2 3 0 条意在鼓励 网络 中介者从事编辑管理 ，
有鉴于此 ， 网络 中介者选

择发表材料 ，
并在保 留其基本信息与形式 的前提下从事编辑工作 ，

不应构成
“

制作

与发展
”

。

［

4 7
］

第三 ， 未经同 意发布他人言论是否可享受免责权保护 ？ 上诉法 院认为 此时不应

适用 ＣＤＡ 第 2 3 0 条 ， 因为明知或应知第三人无意 将言论公之于众 ， 仍 自 作主张迳行

发布 ， 会挫伤第三人 日 后使用 电子邮件的信心 ，
不利 于言论 自 由 ， 此种情况迥异于

第三人主动张贴信息 。 至于如何评判被告是否明 知或应知第三 人的发表意愿
，
法院

提出
“

理性认知标准
”

， 即 以理性人之认知水平 ，
可否认定第三方有发表意愿 ， 若其

然 ， 则免除其责任
，
否则不得免责 。

［
4 8

］

法院认为 ， 本案相关事实 尚 不 明 朗
， 故发 回

加州 中 区美 国地区法 院重审 。

［ 4 9 ］

案件返 回地区法 院后 ， 克里默斯 申请 即决裁判 ，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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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鉴于 巴策尔另在北卡 罗来纳州西区提起的相 同诉讼已被驳 回
， 故依

“
一事不再理

原则
”

（
ｒｅｓ

ｊ
ｕｄ ｉｃａｔａ ）

［

5 °
］

批准克里默斯的 申请 ， 原告 巴策尔不得再次起诉 。

［

5
1

］

（
四

） 总 结

以上案例大致勾勒出 美 国法院对 ＣＤＡ 第 2 3 0 条采行扩张解释的 主流见解 。

［
5 2

］

结

合其他相关案例 ， 可归纳具体规则如下 ：

1 ． 网络中介者无须为第三人诽谤信息 负 出版者或散布者责任 ，
即令收到侵权通

知后未能移除诽谤 内 容
，
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。 亚利桑那州 2 0 0 7 年的一起案例表明

，

甚至连 网络中介者拒绝原始作者删除诽谤言论的请求 ， 也不会令免责保护失效 。

［
5 3

］

2
． 网络中介者在第三人信息传播 中所发挥的作用 ，

一

般不影响免责条款的适用 。

不论网络中介者是消极承载或传输信息 ， 还是积极投人 ， 如主动张贴或转载 、

［
5 4

］

提

供搜索服务与链接 ，

［

5 5
］

编辑 、 修改徘谤信息 ，

［
5 6

］

乃至 以
“

进攻性
”

的方式介人诽谤

信息传播 ， 皆可免责 。

3 ． 免责对象至为宽泛 ，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 的提供者与用 户 均可主张免责保护 。

ＩＳＰ 与 ＩＣＰ 在传播第三人侵权信息时享受 同等的免责保护 。

4
． 惟有 以下两种情形不得免责 ： （

1
） 网络 中介者对信息 内容 的介入达到

“

制作

或发展
”

的程度
；

（
2

）
不经原始作者同意直接发布信息 。 目 前看来 ，

法院对
“

制作

和发展
”

的解释颇为严格 。 只要信息 的
“

实质 内 容
”

由第三人提供 ， 则网络 中介者

实施的选择 、 编辑 、 修改等行为皆不构成
“

制作和发展
”

。

［
5 7

］ 惟一的例外是 ， 当网络

中介者 以非法问题教唆或强 制用户提供非法 内容时 ， 便逾越
“

行使编辑职能
”

的范

围
，
可成立

“

制作或发展
”

。

［

5 8
］

显然 ， 在 ＣＤＡ 第 2 3 0 条文意允许的范 围 内 ， 美国 司法实务上 的主流见解采取 了

最大限度的扩张解释 。 在此种规范模式下 ， 网 络 中介者有权 自 订其 内容标准 ，
同 时

又可免于包括诽谤在 内 的绝大部分侵权法律责任 ， 可尽享 ＣＤＡ 第 2 3 0 条提供之福

利
，
却不必承担国会意欲其承担的 自 律责任 。 如此广泛的免责保护事实上并不能有

效激励 网络中介者开展 自 律 ，
反而可能制 造新的 自 律抑 制 ， 反正 自 律 与否

，
都不影

响免责保护 的适用 。 由此可见 ， 在国会提出 的双重立法 目 的 中 ， 美国 多数法院显然

以维护互联网发展与言论 自 由 为首要考量 ， 尽管也承认激励 自 律 审查为 2 ＣＤＡ 第 3 0

条的立法 目 的之
一

， 但至少从政策选择的实效上看
，
并未真正关照到此项立法考量 。

四 、 学界的批评与笔者 的观点

对于法院采行上述扩张解释 ， 美 国学界
一边倒地提 出 反对 。 反对者 的立论路径

主要有两条 ：

第一 ， 通过探索 国会的立法原意 ， 质疑法 院全面免除 网络 中介者责任 （
主要是

散布者责任 ）
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。

不少论者认为 ，
国会在 1 9 9 6 年通过 Ｃ ＤＡ 第 2 3 0 条时无意免除网络 中介者 的散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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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责任 ， 故齐伦案对 2 3 0 条 的 理解存在 偏 差 。 例 如 ， 戴维 ？Ｒ ． 谢里登 （
Ｄ ａｖ ｉｄ

Ｒ ．
Ｓｈｅｒ ｉｄａｎ

）
根据条款文义分析 ，

ＣＤＡ 第 2 3 0 条明定免除 的 ， 应仅为
“

出 版者
”

责

任 。 谢里登认为
，

“

出 版者
”

与
“

散布者
”

的分殊在普通法 中行之有年 ， 且被普遍

承认
， 齐伦案将散布者附会为 出版者 ， 是对传统规则的彻底颠覆 ，

此等重大变更 除

非 国会明言 ， 否则不应做此种理解 。

［
5 9

］

威廉 ． Ｅ ． 比洛三世 （
Ｗ ｉｌｌ ｉａｍＥ

．
Ｂ ｕｅｌｏｗＩＩＩ

） 提出 ，
国会订立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 目

的
，
在于推翻

“

特拉顿 ？ 奥克蒙特诉神童服务公司案
”

， 免除 ＩＳＰ 因实施编辑控制而

负 出版者责任 。 又鉴于特拉顿 ？ 奥克蒙特案与散布者责任无关
，
故推翻此案不动摇

传统诽谤法对散布者责任 的规定 。 若国会真欲取消散布者责任 ，
应 同时推 翻 Ｃｕｂ ｂ

ｙ

公司案 。

［
6 °

］

安纳玛丽 ？ 潘塔齐斯 （
Ａ ｉｍｅｍ ａｒｉｅＰａｎｔａｚ ｉｓ

） 认为 ， 既然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立法 目

的是促进 网络中介者开展 自 律
，
为此不惜取消 出 版者责任

， 那么据此推理 ， 国会谅

必同样鼓励 ＩＳＰ 删除不 当材料 。 准此 ， 法院在 ＩＳＰ 明知不当材料却未能删除之情状下

仍免 其 责 任 ， 岂 非 有 违 国 会 的 立 法 初 衷 ？

［
6 1

］

安 德鲁 ？Ｍ ． 塞 瓦 尼 恩 （
Ａｎｄｒｅｗ

Ｍ ．Ｓｅｖ ａｎ ｉａｎ
） 也提出类似观点 ， 他指 出 ， 取消散布者责任非但不能激励 ＩＳＰ 自律 ， 反

而可能制造新 的 自 律抑制 ，
促 致 ＩＳＰ 对所传递 内容的不作为 ，

因 为反正 自 律与否 ，

皆不影响 免责保护的适用 。

［

6 2
］

第二 ， 从言论 自 由与名 誉权相平衡的角度 出 发 ， 强 调对网络中介者适用近乎完

全的免责权将导致法院保护言论 自 由 的尺度过宽 ， 使名 誉权无法得到适当保障 。 如

埃米莉 ？

弗里茨 （
Ｅｍ ｉ ｌ

ｙ
Ｆｉ ｒｔｔｓ

） 指 出 ， 全面免除网络中 介传播者的侵权责任
，
违背

诽谤法平衡言论 自 由与名誉权的精神 ， 令诽诗受害者几无求偿机会 。

［
＂

］

由这种视角观察 ， 法院对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扩张解释客观上造成互联网上个人名

誉的保护程度极低 。 与这一结果极不协调的是 ， 个人名 誉因网络传播而受到 的损害 ，

其严重程度与实害性甚至远超过传统媒体 的侵害 。 网 络上发表言论限制少 、 成本低 、

无把关机制 ， 鼠标轻点 ， 诽谤言论数秒 内便传遍全球 ， 可轻易损人名 誉 。 且 网络言

论一旦发表 ，
可经他人轻松复制 、 多次发布而迅速蔓延 ，

很难完全刪除 ， 从而变 成

永久 的包揪 。

［

6 4
］

受害者虽可在 网络上发言澄清事实 ， 矫正虚伪言论 ， 但真相极少能

跑赢谎言 ， 自助救济往往效能不彰 。 就网 络诽谤的如上严重性而言 ， 对名 誉权给予

较低保障的现行制度难具说服力 。

理论上 ， 受害人当然可 向诽谤言论的始作俑者求偿 ， 但这事实上不易 实现 。 戴

维 ？ 卢克米尔 （
Ｄ ａｖｉｄＬｕｋｍｉ ｒｅ

） 发现 ， 受害人追究诽谤言论表达者的努力往往是担

水填井 ， 徒劳无功 。 他分析其 中的原因 ，

一方面是因 为网络诽谤多 以匿名形式发表
，

表达者可轻易隐身于浩淼无边 的网络空间 中 ， 经过适当 的技术处理 ， 表达者不但 可

以达到匿名 的效果 ， 甚至可 以掩藏踪迹 ， 令 ＩＳＰ 根本无法追溯信息来源 。 另
一方面 ，

即便 ＩＳＰ 能够追查到表达者 ， 受害人也无权直接要求 ＩＳＰ 披露其身份
，
美国有严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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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程序确保网络用户 匿名 发言的权利 ， 受害人必须对匿名表达者提起佚名被告诉

讼
（
ＪｏｈｎＤ ｏｅａｃ ｔｉ ｏｎ ）

［

6 5
］

， 请求法院 向 ＩＳＰ 发 出传票 ， 强制其披露匿名表达者的身份 ，

而 ＩＳＰ 也可 以 申请反对披露 。 因涉及
“

匿名发表言论之 自 由
”

这一宪法议题
，
问题

益增棘手 ， 原告最终能成功确认匿名 表达者身份 的几率甚低 。 再退一步言 ， 即令原

告得以确认匿名表达者的身份 ， 也极难在后续诉讼中取胜 ， 即令原告侥幸胜诉 ， 因

绝大部分匿名表达者财力有限 ，
原告也未必能成功受偿 。

［
6 6

］

综言之 ，
网 络诽谤的受

害者常处于极端无助 的境地 ， 既无法追究诽谤言论的原始表达者 ，
又不能将责任转

加于网络中介者 ， 几乎完全被剥夺获得救济的可能性 。

笔者认为 ， 以上两条论证路径 中 ， 第一条路径不能有力驳斥法院 的扩张性解释 。

如前文所述 ， 国会制定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立法 目 的本身具有双重性 。 从
“

好撒玛利亚

人
”

条款的命名和 Ｃ ＤＡ 的整体立法背景来看 ， 国会制定该条款的原初意图应为规范

互联 网上的淫秽 、 色情等不 当 内 容 （ 与 Ｃ ＤＡ 中被宣布为违宪 的绝大多数条款不 同
，

2 3 0 条采取的不是刑事制裁手段 ，
而是更幽微且合宪的取径 ， 即为 网站 自 行处理不当

内 容提供 民事免责权 ） ， 但为确保 ＣＤＡ 第 2 3 0 条能在国 会顺利通过 ， 它 的起草者又

特意提出 另一项立法 目 的 以 为补强 ， 这项立法 目 的就是推进互联网产业发展 、 保障

网络意见 自 由市场的蓬勃生机 。 所以 ，

Ｃ ＤＡ 第 2 3 0 条立法 目 的内 部即含藏着冲突 与

竞争 。 而在这两项立 法 目 的 中 ， 法 院赋予第二项 目 的 以 特别 重要性 ， 虽 然偏离 了

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原初 目标 ，
却也难谓其完全背离 国会的立法 目 的 ，

因为
“

推动互联

网产业发展与保障网络言论 自 由
”

确实也是 ＣＤＡ 第 2 3 0 条明文规定的立法 目 的 。

比较而言 ， 笔者更服膺于 以上第二条论证思 路 。 在笔者看来 ，
ＣＤＡ 第 2 3 0 条及

其扩张解释的真正 问题在于 ，
它们 完全游离于诽谤法调节言论 自 由 与 名誉权冲突 的

框架之外 。
ＣＤＡ 第 2 3 0 条作为 ＣＤＡ 的条款之一 ， 是在管理网络淫秽 、 色情信息的背

景下产生的 ， 它的立法动机与悱谤关系甚微 ， 它不 以调节言论 自 由与名 誉权冲突为

己 任 ， 未能考量二者的利益协调 自 然不足为怪。 美国法院对 ＣＤＡ 第 2 3 0 条的 司法解

释虽然突破了 淫秽色情信息管理的框架 ， 却又走 向过度保护互联网言论 自 由 的极端 ，

同样忽略了 网络诽谤案件 中需与言论 自 由 相平衡的 另
一项重要权利——名 誉权 。 美

国最高法院 曾在
“

格茨诉罗 伯特韦尔奇公司 案
”

（
Ｇ ｅｒｔ ｚｖ．

Ｒ ｏｂｅｒｔＷ ｅｌｃｈＩ ｎｃ ．

） 中 强

调
， 言论 自 由与名誉权同 为重要权利 ，

二者 的平衡机制不应只就单一权利面 向考量 。

言论 自 由 固然是 自 由 民主 秩序 的构造性基础 ， 但个人名誉事关为人的资格 ， 也断不

可轻忽 。

“

因
一

个人保护其名誉免于不当 侵犯和伤害 的权利 ， 恰恰反映了我们所秉持

的有关每一个人不可或缺之尊严和 价值 的基本信念——此一信念根植于任
一

正 当 有

序的 自 由制度之中 。

”
 ［

6 7
］

但美国下级法院在审理 网络诽谤案件时 ，
将最高法院的此番

告诫弃置
一

旁 ，
标 尚言论 自 由 ， 却对名誉权略无顾及 。

基于此 ， 美国 网络诽谤领域的立法亟须重新 回归 言论 自 由 与名誉权价值调整 的

思考面 向 ， 为 网络 中介者慎重设计适 当的规范架构和具体措施 ， 力 图在言论 自 由 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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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誉权保障求取更佳平衡 ， 同时确保不对网 络 中介者施加过大压力 。 为此 ， 学界提

出多种替代性方案 ， 其中呼声最高 、 应者最众 的是以下两项方案 ：

方案一 ： 恢复普通法的散布者责任 。

有不少论者主张 回归传统诽谤法 的散布者责任 。

［
6 8

］

这种主张认为 ， 避免网络 中

介者承担过重的责任 ， 并不意味着不负任何责任 ， 必要的管制并不必然违反言论 自

由 的保障 ，
而是对言论 自 由与 名誉权冲突 的适当调节 。 散布者责任较出 版者责任为

轻 ， 它不要求网络 中介者对所传输信息承担普遍 的审査义务 ， 只需对侵权事实尽一

般注意义务即可 ， 或许会对网络 中介者造成
一

定压力 ，
但并非

“

过度
”

的 负担 。 且

适用散布者责 任标准并不意味着必然产生侵权责任 。 原告在诽谤诉讼 中承担沉重 的

举证责任 ， 除须证 明被告 明知 或应知诽谤内 容以外 ， 还须证明 名誉侵权行为成立 的

各项要件 ，
这对原告而言显非 易事 ，

故原告胜算不大 。 概言之 ， 开放散布者责任 ，

并不 自 动导致判决结果有利于原告。

不过
，
恢复散布者责任也会带来相应的 问题 ，

其 中最棘手 的就是 ， 网络 中介者

是否有能力 区辨 、 判断诽谤言论 ？ 将这样
一

个 即便对法院而言也十分烦难的 问题交

由非法律专业人士的 网络 中介者 ， 是否可 能造成过高的负担 ， 从而导致 网络中介者

为求 自保而对受到投诉的争议性言论一概予 以限制 ？ 鉴于散布者责任在 网络语境 中

的适用确实可能带来现实 的寒蝉效应 ，
若果真恢 复散布者责任 ， 美国 的立法与司 法

机构可能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， 并需要适度调整
“

被告明知或应知诽谤内容
”

这一

待证事实 的认定基准 ， 至少应考量互联 网环境与传统环境的差异 ，
不能对每 日 传递

海量信息 、 接到各种投诉的 网络中介者适用 与书店或图书馆相 同 的标准 ，
不应仅凭

网络中介者有技术能力扫描链接 网页 ， 或曾 收到诽谤投诉 ， 便率然认定其明知或应

知诽谤内容 。

方案二 ： 借鉴 《数字千禧年版权法 》 的
“

通知 － 撤下
”

制度 。

也有一 些 论 者 主 张借 鉴 1 9 9 8 年 《 数字 千 禧 年 版 权法 》 （
Ｄ ｉ ｇｉ ｔａｌＭ ｉｌ ｌｅｎｎ ｉｕｍ

Ｃｏ
ｐｙ

ｒｉ
ｇ
ｈｔＡ ｃｔ

， 简称
ＤＭＣＡ

） 第 5 1 2条 的
“

通知 － 撤 下
”

（
ｎｏｔｉ ｃｅ

－ａｎｄ
－

ｔａｋｅｄｏｗｎ
） 制

度 ， 以 回避散布者责 任给 网络中介 者带来 的诽谤认定问题 。

［
6 9

］

根据该制度 ，
网络服

务提供者 （
ｓｅｒｖ

ｉ
ｃ ｅ

ｐ
ｒｏｖ ｉｄｅｒ

） 在接到权利人符合特定要求的书 面侵权通知后 ， 必须迅

速移除争议材料或断开链接 ，
始能免除责任 。

［
？

］

为 防止错误通知 ，
ＤＭＣＡ 还特别设

置
“

反通知
”

（
ｃｏｕｎ ｔｅｒ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） 程序

，
规定服务提供者在实施撤下行为后 ， 须将

“

撤下
”

结果告知发布争议材料的用 户 。 若用户认为所涉材料并未侵权
，
可 向 ＩＳＰ Ｓ

出反通知 ， 要求其恢复撤下材料 。 服务提供者须再将反通知书转达于权利人
，
告知

将在 1 0 个工作 日 内恢复撤下材料 。

［
7 1

］

经过此番程序 ， 服务提供者 即可安住于 中立地

位 ， 置身于具体争议之外 。

若在 网络诽谤 中采纳
“

通知
－撤下

”

制度 ，
无疑能 消除 网络中 介者判 断诽谤 内

容的 负担 。 同时有利于受害者恢复名誉 ，
因为对于受害人而言 ，

最重要的救济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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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是损害赔偿
，
而是排除侵害 。 此外 ， 反通知制度理论上也观照到 言论 自 由 的保

障
，
为表达者提供了抗辩机会 。 由此观之

，

“

通知
－ 撤下

”

制度堪称能兼顾各方利益

的 良好政策 。 但丽贝 卡 ？ 塔施 内特 （
Ｒ ｅｂｅｃ ｃａＴｕｓｈｎｅ ｔ

） 在 ＤＭＣＡ 的适用过程 中观察

到
，
绝大多数用户 在收到撤下通知后并不会做 出抗争 ， 有一项调査表明 ， 在 4 7 0 0 0

起案例中 ， 发起反通知的个案只 占 0
．

0 0 9％
，
可见反通知制度事实上无法按其预计发

挥作用 ，
网络 中介者在控制侵权用户 时常会殃及无辜用户 。 加之 ＤＭＣＡ 的避风港设

计并不鼓励 ＩＳＰ 对侵权争议开展调查 ， 故
“

通知 － 撤下
”

程序在现实 中很可能盲 目

压制重要言论 ， 客观上造成与寒蝉效应相同 的果效 。

［

7 2
］

如此看来 ， 若直接在诽谤法

领域移植
“

通知 － 撤下
”

程序
，
确实能够扳转名誉权保护不利 的局面 ， 但 同时也可

能矫枉过正 ， 不利于 网络言论的 自 由抒发 。 网络诽谤领域的 制度建构如何根据现实

情况 ， 在借鉴
“

通知
－ 撤下

”

制度时做 出适 当调整 ， 以便更合理协调各方利益
，
可

能是后续需要重点论证的课题 。

以上两项改革方案主要针对在 网络信息传播中相对处于
“

被动
”“

消极
”

地位

的 ＩＳＰ
， 它们对用户发动 的侵权行为一般不知情 ， 所以 即便不能完全免责 ， 也应对其

责任加 以适当限制
，

不宜课 以
“

出 版者
”

责任 。 但如果中 介传播者是 ＩＣＰ
， 则情况

又有所不 同 。 按法院 目前对 2 3 0 条的司法解释
，

ＩＣＰ 在主动张贴 、 转载第三人诽谤 内

容时也可无差别地享受免责保障 。 在笔者看来 ，
这种扩张解释至为不妥

，

ＩＣＰ 与单纯

提供网络服务与空 间 的 ＩＳＰ 相 比
， 在参与 传播侵权 内容时通常更为 主动 ， 对言论 内

容也具有更高的筛选管控能力 ，
所 以 当 网络 中介者为 ＩＣＰ 时 ， 应衡酌具体案情 ， 如

果 Ｉ ＣＰ 主动发布第三人言论 ， 且具有高度编辑控制权
，
则不能仅 因言论 出 自 第三人

即免除其责任 ， 仍应以 出版者身份确定其责任 。

作者 ： 中 国人民大 学 新闻 学院讲师
， 中 国人民 大 学新 闻 与 社会发展研究 中 心研 究 员

注释

［
1

］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提供者的范 围大于 ＩＳＰ
， 因交互式计算机网络不止互联 网

一种形式 。

但鉴于互联网是最典型 、 最主要的交互式计算机网络 ，
故美 国 司法界与学术界常将二者

互用 ， 按此惯例
， 本文在行文上也不做特别 区分 。

［
2

］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 ｅ ｓＣｏ ．ｖ
．
Ｓ ｕｌｌ ｉｖａｎ

，3 7 6 Ｕ
．
Ｓ ． 2 5 4 （

1 9 6 4
）

．

［
3

］ 此为美 国诽谤法类型化归责体系 的粗简概括 ， 除原告身份以外 ， 系争言论是否关涉公共

事务也是考量要素 ，
据此有更复杂的类型划分法 。 参见张金玺 ： 《论美国诽谤法之类型

化归责体系 》 ， 《国 际新 闻界 》
2 0 1 2 年第 8 期 ， 第 2 8

－

3 2 页 。

［
4

］ 参见 〔美 〕 美国法律研究院 ， 《侵权法重述第二版 ： 条文部分 》 ， 许传玺 、 石宏 、 和育

东译
，
北京 ： 法律出版社

，

2 0 1 2 年
，
第 2 4 9 页 ， 第 5 5 8 节 。 另 须说明 的是

， 原告无须

证明特别损害的情形有 ： （
1

） 原告可证明 被告具有实际恶意
；

（
2

） 诉讼类型为非关公

共事务 的 私人 诽谤 案 件 。 ＳｅｅＧｅｒｔ ｚｖ ．Ｒｏｂｅ ｒｔＷｅ ｌｃｈＩｎｃ ． 4 1 8Ｕ
．
Ｓ

．
 3 2 3

 ， 3 4 9（
1 9 7 4

） ，

Ｄｕｎ＆Ｂｒａｄｓ ｔｒｅｅ ｔＩｎｃ．ｖ ．
Ｇ ｒｅ ｅｎｍｏ ｓｓＢｕｉ ｌｄｅ ｒｓ

，Ｉｎｃ．， 4 7 2Ｕ．Ｓ ． 7 4 9
， 7 5 5 

－

7 6 1（ 1 9 8 5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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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
5

］Ｃｉ ａｎｃｉｖ．ＮｅｗＴｉｍｅ ｓＰｕｂ．Ｃｏ ．

，

6 3 9Ｆ 2 ｄ 5 4
，

6 1 （
1 9 8 0

） ．

［
6

］ 〔 美 〕 美国法律研究院 ： 《侵权法重述第二版 ： 条文部分》 ， 许传玺 、 石宏 、 和育东译 ，

北 京 ：
法律 出版社 ，

2 0 1 2 年 ， 第 2 5 7 页 。

［
7

］Ｓｍ ｉｔ
ｈｖ ．Ｃａ ｌ

ｉ
ｆｏ ｒｎｉａ

，3 6 1Ｕ ．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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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7（

1 9 5 9 ）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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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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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3 6 1 Ｕ ． Ｓ ．1 4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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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3－ 1 5 4 （ 1 9 5 9 ） ．

［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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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6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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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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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［
1 0

］Ｃ ｕｂｂ
ｙ ，Ｉｎｃ ．ｖ．Ｃｏｍｐ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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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7 7 6Ｆ ．Ｓｕｐ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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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1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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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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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6Ｆ ．Ｓｕｐｐ ．1 3 5

， 1 4 0 （ 1 9 9 1 ）
．

［
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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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7 7 6Ｆ ．Ｓｕｐｐ ．
1 3 5

， 1 4 0 － 1 4 1（
1 9 9 1

） ．

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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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6 Ｆ ．Ｓｕｐｐ ．1 3 5
， 1 4 1（

1 9 9 1 ） ．

［
1 4

］Ｓｔｒａ ｔｔｏｎＯａｋｍｏｎｔ
，Ｉｎｃ ．ｖ ．Ｐ ｒｏｄｉ

ｇｙ
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ｓＣｏ．

， 2 3 Ｍ ｅｄｉａＬ ．
Ｒｅｐ

． 1 7 9 4  （ 1 9 9 5
） ．

［
1 5

］Ｓ ｔｒａ ｔ ｔｏｎＯａｋｍｏｎｔ
，Ｉｎｃ ．ｖ．Ｐｒｏｄｉ

ｇｙ
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Ｃｏ ．

，
2 3 Ｍｅｄ ｉａＬ ．

Ｒｅｐ ．
1 7 9 4

，
＊ 7 （

1 9 9 5
）

．

［
1 6

］Ｓｔｒａｔ ｔｏｎＯａｋｍｏｎ ｔ
， Ｉｎｃ ．ｖ ．Ｐｒｏｄｉｇｙ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Ｃｏ ． ， 2 3Ｍｅ ｄ ｉａＬ ．Ｒｅｐ．1 7 9 4

，
＊ 1 0－＊ 1 1

（ 1 9 9 5 ） ．

［
1 7

］Ｓｔｒａ ｔ ｔｏｎＯａｋｍｏｎ ｔ
，Ｉｎ ｃ．ｖ

．Ｐｒｏｄ ｉ
ｇｙ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Ｃｏ ．

，
2 3Ｍｅｄ ｉａＬ．Ｒｅｐ ．1 7 9 4

，＊ 1 2－＊ 1 3

（
1 9 9 5 ）

．

［
1 8

］Ｓｔｒａ ｔ ｔｏｎＯａｋｍｏｎ ｔ
，Ｉｎ ｃ．ｖ ．Ｐｒｏｄｉ

ｇｙ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Ｃｏ ．
，

2 3Ｍｅ ｄ ｉａＬ ．Ｒｅｐ．
1 7 9 4

，＊ 1 3 －＊ 1 4

（
1 9 9 5

）
．

［
1 9 ］Ｒｅｎｏ ｖ．Ａｍｅ ｒｉ ｃ ａｎＣ ｉｖ ｉ ｌＬ ｉｂｅｒｔ ｉｅ ｓＵｎｉｏ ｎ

，5 2 1Ｕ ．Ｓ ． 8 4 4
 （

1 9 9 7
）

．

［
2 0

］
“

Ｆｅｄｅ ｒａｌＤ ｉｓ ｔｒｉ ｃｔＣｏｕｒｔＤｅｎｉｅｓ§ 2 3 0Ｉｍｍｕｎｉｔｙ
ｔ ｏＷｅｂ ｓ ｉ ｔｅ ｔｈａｔ

Ｓｏｌ ｉｃ ｉｔｓＩｌｌｉｃ ｉ ｔＣｏｎｔｅｎ ｔ
—ＦＴＣ

ｖ ．
ＡｃｃｕＳｅａｒｃｈ

， Ｉｎｃ ．

，

”

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
，Ｖｏｌ ． 1 2 1

，
Ｎｏ ．8

， 2 0 0 8
， ｐｐ ． 2 2 5 3

．

［
2 1

］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语出 《圣经 ？ 路加福音 》 中耶稣所讲的故事 ：

一犹太人被打劫身受

重伤 ，
有犹太人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不 闻不问 ，

惟有一撒玛利亚人不顾隔 阂 ，
好心相 助

，

后以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指代
“

行 善人
”

。 美 国 大多数州 制 定有
“

好撒玛利亚人保 护

法
”

（ ｇ
ｏｏｄ

－Ｓａｍａ ｒｉ ｔａｎ ｌａｗ ） ， 使那些对处于 紧急危险中 的他人 自 愿施予救助 ， 但又在救

助 中导致他人伤害者得以免除责任 。 ＣＤＡ 此处使用
“

好撒玛利亚人
”

概念 ，
意在肯定

网络中介者对不当 内容的筛选 、 限制为 良善行为 ， 应给予免责保护 。

［
2 2

］ 4 7Ｕ．Ｓ ．Ｃ
．§ 2 3 0 （ ｃ ）（

1
） ， （

2
）

．

［

2 3
］ 4 7Ｕ ．Ｓ

．
Ｃ ．§ 2 3 0 （

ｆ ）（
2 ） ．

［
2 4

］ 4 7Ｕ ．Ｓ．Ｃ ．§ 2 3 0 （
ｆ
） （

3
） ．

［
2 5

］Ｃ ＤＡ 2 3 0 条的适用范围颇广 ，
适用 于著作权 、 隐私权 以外 的广泛侵权领域 ，

但虑及 本

文议题关涉网络诽谤 ，
故对法条 内容的 阐析 以及后文的 案例分析将 主要 围绕名 誉权问

题展开 。

［
2 6

］Ｈｏｕｓｅ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
，Ｈｏｕｓ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（

Ｈ ．Ｒ
．
Ｒｅｐ．Ｎ ｏ ．

1 0 4 －

 4 5 8
） ， Ｊａｎ ． 3 1

， 1 9 9 6

’ｐ

． 1 9 4 ．ｈ ｔ ｔｐ ：／／ｗｗｗ ．

ｇｐｏ ．

ｇｏ ｖ／
ｆｄｓ

ｙ
ｓ／ｐ

ｋ
ｇ
／ＣＲＰＴ－ 1 0 4 ｈ ｒｐｔ 4 5 8 ／

ｐ
ｄｆ／ＣＲＰＴ

－

 1 0 4 ｈｒｐｔ
4 5 8

．

ｐ
ｄｆ

，

2 0 1 2 年 8 月 1 6日 。

［
2 7

］Ｃｏｍｍｕ ｎ ｉｃ ａｔ
ｉ ｏｎｓＤｅ ｃｅｎｃ

ｙ
Ａｃ ｔ

， 4 7Ｕ ．Ｓ ．Ｃ ．§ 2 3 0（
ｂ ）（

1
） ，

（ 2
）

．

［
2 8

］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 ａｔ ｉｏｎｓＤｅｃｅｎｃ
ｙ
Ａｃｔ

， 4 7Ｕ ．Ｓ ．Ｃ ．§ 2 3 0（ ａ ） （
1

），（
3

） ， （ 4 ） ， （
5

）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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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ｎ 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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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ｐ

． 2 ｄ 5 4 6
， 5 5 6 （ 

Ｃ
．
Ｄ

．
Ｃａｌ 2 0 0 5

）
．

［
5 2

］ 也有个别法院反对近乎绝对的扩张解释 ，
如加州一家上诉法皖在

“

巴雷特诉罗森塔尔

案
＂

（ Ｂａｒｒｅ ｔｔｖ ．Ｒｏ ｓｅｎｔｈａ ｌ ） 中主张对 2 3 0 条采取限缩解释 ， 只 限制追究出版者责任 。 见

Ｂａｒｒｅ ｔ ｔｖ ．
Ｒ ｏｓｅｎｔｈａ ｌ

， 1 1 4 Ｃａｌ．Ａ
ｐｐ ．

 4 ｔｈ 1 3 7 9
，

1 3 9 2 （
2 0 0 4

） 。 但此判决后被支持全面免责

权的加州最高法院推翻 。 见Ｂａ ｒｒｅｔ ｔｖ ．Ｒｏｓｅｎ ｔｈａ ｌ
’ 4 0Ｃａｌ ．  4 ｔｈ 3 3

 ， 6 3（ 2 0 0 6 ） 。

［
5 3

］ＳｅｅＧｌｏｂ ａｌＲｏ
ｙ
ａｌ ｔｉｅ ｓ

，Ｌｔｄ ．ｖ． Ｘｃ ｅｎ ｔｒｉｃＶｅｎ ｔｕｒｅｓＬＬＣ
， 2 0 0 7Ｕ．Ｓ

．
Ｄ

ｉ ｓｔ ．
ＬＥＸＩＳ 7 7 5 5 1

（
Ｄ

．
Ａｒ ｉｚ ．

，

2 0 0 7
）

．

［
5 4

］ＳｅｅＢａｒｒｅ ｔ ｔｖ．Ｒｏｓｅｎ ｔｈａ ｌ
， 4 0 Ｃ ａｌ ． 4 ｔｈ 3 3（ 2 0 0 6

）
．

［
5 5

 ］ＳｅｅＰａｒｋ ｅｒ ｖ．Ｇｏｏ
ｇ
ｌｅ

，Ｉｎｃ ．
，

4 2 2 Ｆ． Ｓｕｐ ｐ
． 2 ｄ 4 9 2 （

Ｅ ．Ｄ．Ｐａ ． 2 0 0 6
）

．

［
5 6

］ＳｅｅＢｅｎＥ ｚ ｒａ
，Ｗ ｅ ｉｎｓｔ ｅｉ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ｖ ．Ａｍｅ ｒｉｃ 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ｃ．

，

2 0 6Ｆ ． 3 ｄ 9 8 0（ 1 0 ｔｈ

Ｃｉｒ．  2 0 0 0
）

．

［
5 7

］ＳｅｅＣａｒａｆａｎｏｖ ．
Ｍｅ ｔｒｏｓｐｌａ ｓｈ ．ｃｏｍ

，Ｉｎｃ．

，

3 3 9Ｆ．  3 ｄ 1 1 1 9 （
9 ｔｈＣ ｉ ｒ．  2 0 0 3

）
．

［
5 8

］ＳｅｅＦａｉｒＨｏｕｓ ｉｎｇｖ
．Ｒｏｍｍａｔｅ ｓ．

Ｃｏｍ
， 5 2 1 Ｆ

．
 3 ｄ 1 1 5 7 （

9 ｔｈ Ｃｉｒ ．  2 0 0 8
） ．

［
5 9

］ＤａｖｉｄＲ ．Ｓｈｅｒｉ ｄａｎ
，

“

Ｚｅ ｒａｎｖ ．ＡＯＬａｎ ｄｔｈｅＥｆｆｅ ｃｔ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 2 3 0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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Ｄｅ ｃｅ ｎｃ
ｙ
ＡｃｔＵｐｏｎＬｉａｂ ｉ ｌ ｉ ｔ

ｙ
ｆｏｒＤｅ ｆａｍ ａ 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 ｅＩｎ ｔｅｒｎ ｅｔ

，


“

Ａ ｌｂａｎ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
，ｖｏｌ ．

 6 1
，

ｎｏ ． 1
，

1 9 9 7
， ｐ ．1 6 8 ．

［
6 0 ］Ｗ ｉｌ ｌ ｉａｍ Ｅ ．Ｂｕｅｌ ｏｗＩＩ Ｉ

，

”

Ｒｅ
－

ｅ ｓ ｔａｂｌ ｉ ｓｈｉｎｇ
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ｏｒＬｉａｂｉ ｌｉ ｔ

ｙ 
ｏｎ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

 ：Ｒｅｃｏｇｎ
ｉｚｉｎｇ

ｔｈｅ

Ａｐｐ
ｌｉｃａｂ ｉ ｌｉｔ

ｙｏ
ｆＴ 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 ｅｆａｍａ 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ｏＳｅｃ ｔｉｏｎ 2 3 0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 ｅｃｅｎｃｙ

Ａｃｔｏ ｆ 1 9 9 6
，

”

Ｗｅｓ ｔＶｉ ｒｇ ｉｎ 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
，
ｖｏｌ

． 1 1 6
，

ｎｏ． 1
，

2 0 1 3
， ｐｐ ． 3 4 6－ 3 4 7 ．

［
6 1

］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Ｐａｎｔａｚｉ ｓ
，

”

Ｚｅｒａｎ ｖ．
Ａｍ ｅｒ ｉ ｃａｎＯｎｌｉｎｅ

，Ｉｎｃ ：Ｉｎｓｕ ｌ ｔｉｎｇ
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 ｉ

ｄｅ ｒｓ

ｆｒｏｍＤｅｆａｍａ ｔ ｉｏｎＬ ｉａｂ ｉｌｉｔｙ ，

”

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 ｔＬａｗＲｅｖｉ
ｅｗ

，

ｖｏ ｌ ． 3 4
，

ｎｏ ． 2
， 1 9 9 9

， ｐ
．  5 5 0

．

［
6 2

］ＡｎｄｒｅｗＭ ．Ｓｅｖａｎｉａｎ
，

“

Ｓｅｃｔ ｉ ｏｎ 2 3 0 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 ｕｎｉｃ ａｔ ｉ ｏｎ ｓＤ ｅｃｅｎｃ
ｙ
Ａｃｔ

 ：
Ａ

‘

ＧｏｏｄＳａｍａｒｉ ｔａｎ 

＊

ＬａｗＷｉ ｔｈｏｕ 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
ｒｅｍｅｎ ｔｏ ｆＡｃｔ ｉｎｇａｓａ


‘

ＧｏｏｄＳａｍａ ｒｉ ｔａｎ
’

，

”

ＵＣＬＡＥｎｔ ｅｒ ｔａ ｉｎｍｅｎｔＬａｗ

Ｒｅｖ ｉｅｗ
，

ｖｏｌ
．
 2 1

，
ｎｏ ．

 1
， 2 0 1 4

， ｐ
． 1 3 7 ．

［
6 3

］Ｅ ｍｉ
ｌ
ｙＫ ．Ｆｒｉｔｔｓ

，
“

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Ｌｉｂｅ ｌａｎｄ ｔｈ ｅＣ 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ｃ ｅｎ ｃ
ｙＡｃｔ ：Ｈ ｏｗ ｔｈ ｅＣ ｏｕｒｔｓ

Ｅ ｒｒｏｎｅｏｕ ｓｌ
ｙ

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 ｔｅ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ｉ ｏｎａ ｌＩｎ ｔｅｎｔｗｉ 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Ｌｉａｂｉ ｌ ｉｔ

ｙｏ ｆＩｎｔｅｒｎｅ ｔＳｅｒｖ ｉｃｅ

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ｒｓ
，

“

Ｋｅｎｔｕｃｋｙ
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

，ｖｏｌ
．
 9 3

，ｎｏ． 3
， 2 0 0 5

， ｐ．
 7 8 4 ．

［
6 4

］Ｓ
．
Ｅ ｌｉｚａｂｅ ｔｈＭ ａｌ ｌｏ

ｙ ，


“

Ａｎｏｎｙｍ ｏｕ ｓＢ ｌｏｇｇｅ ｒｓａｎｄＤｅｆａｍａ ｔ ｉｏｎ
：
Ｂａｌａｎｃｉｎ

ｇＩｎ ｔｅ ｒｅ ｓ ｔｓＯ ｎｔｈｅ

Ｉｎｔｅｒｎｅ ｔ
， 

＂

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
ＬａｗＲｅｖ ｉｅｗ

，ｖ ｏ
ｌ ．  8 4

，ｎｏ ． 5
，

2 0 0 6
， ｐｐ ． 1 1 9 2 

－

 1 1 9 3 ．

［
6 5 ］ 佚名被告诉讼为原告不知被告真实姓名 的情况下 ，

以
“

无名 氏
”

为名提起的诉讼 。

［
6 6

］Ｄａｖｉ
ｄＬｕｋｍ ｉ ｒｅ

，Ｃａｎ 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Ｔａｍ ｅｔｈｅＣｏｍｍ ｕ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ｓＤｅ ｃｅｎｃ
ｙＡｃ ｔ ？ ：

Ｔｈｅ

Ｒｅｖ ｅｒｂ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ｓｏ ｆＺｅｒａｎ ｖ．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Ｏｎ ｌ
ｉ
ｎ ｅ

，

”

ＮＹＵ．Ａｎｎｕａ ｌＳ ｕｒｖｅｙｏｆ
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

，

ｖ ｏｌ ． 6 6
，

ｎｏ ．
 2

， 2 0 1 0
，ｐｐ ．

 4 0 2 － 4 0 3
．

［
6 7

］Ｇｅｒ ｔｚｖ ．Ｒｏｂｅｒ ｔＷ ｅｌｃｈＩ ｎｃ ．
，

4 1 8 Ｕ
．
Ｓ ． 3 2 3

，3 4 1（ 1 9 7 4 ） ．

［
6 8

］
Ｓｅｅｅ ．

ｇ ．
Ｄ ａｖ ｉｄＲ．

Ｓｈｅｒ ｉｄａｎ
，

“

Ｚｅ ｒａｎｖ
．
ＡＯＬａｎ ｄ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Ｓｅ ｃｔ ｉｏｎ 2 3 0ｏｆｔ

ｈｅ

Ｃ ｏｍｍ ｕｎ ｉｃａ ｔ ｉ ｏｎｓＤｅ ｃｅｎｃ
ｙＡｃｔＵ ｐｏｎＬｉａｂｉ

ｌ
ｉｔｙ

ｆｏｒＤｅｆａｍ ａ ｔｉ ｏｎｏｎｔｈ ｅＩ ｎｔｅｒｎ ｅｔ
，

“

Ａｌｂ ａｎｙＬａｗ

Ｒｅｖｉ ｅｗ
，ｖｏｌ ． 6 1

，ｎｏ． 1
， 1 9 9 7

，ｐｐ
． 1 5 1－ 1 5 2

；Ａｎｎｅｍａｒｉ ｅＰａｎｔａｚ ｉｓ
，

‘
‘

Ｚｅｒａｎｖ ．
Ａｍｅ ｒｉｃ ａｎ

Ｏｎ ｌ ｉｎｅ
，

Ｉｎｃ
： Ｉｎｓｕｌｔ ｉｎｇ

Ｉｎ ｔｅｒｎ ｅｔＳｅｒｖｉｃ ｅＰｒｏｖ ｉ
ｄ ｅｒｓｆｒｏｍＤ ｅｆａｍａ ｔ ｉｏｎＬｉａｂｉ

ｌ
ｉ ｔｙ ，

”

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 ｔ

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
，

ｖｏ ｌ ． 3 4
，ｎｏ． 2

， 1 9 9 9
， ｐ ． 5 5 5 ．

［
6 9

］Ｓｅｅ
，

ｅ ．

ｇ．
，

Ｏｌ ｉｖｅｒａＭ ｅｄｅｎ ｉｃ ａ＆Ｋａｉ ｓｅ ｒＷａｈａｂ
，

“

Ｄｏｅ ｓＬｉａｂ ｉ
ｌ
ｉ ｔ
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ｒｅｄｉｂ ｉ

ｌ
ｉ ｔ
ｙ
？

：

Ｌｅ 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ＭＣＡＡｐｐｌ ｉｅｄｔｏＯｎ ｌ
ｉｎ ｅＤｅｆａｍａ ｔｉｏｎ

，

“

ＣａｒｄｏｚｏＡ ｒｔｓ＆Ｅｎｔｅｒ ｔａｉｎｍ ｅｎｔ
，

ｖｏ ｌ． 2 5
，

ｎｏ．
 1

，

2 0 0 7
， ｐ ｐ ．

 2 6 5
－

 2 6 6
；Ｄ ａｖ ｉｄＥ ．Ｈａ ｌｌｅ ｔ ｔ

，

“


ＨｏｗｔｏＤ ｅｓ ｔｒｏ

ｙ
ａＲｅ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

ＧｅｔＡｗａｙｗｉ ｔｈＩｔ
：ＴｈｅＣｏｍｍ ｕ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Ｄｅ ｃｅｎｃｙＡｃ ｔＥ ｘａｍｉｎｅｄ

：Ｄ ｏ ｔｈ ｅＰｏ 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

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Ｓｅ ｔＯｕｔｉｎｔｈｅＤ ｉ
ｇ
ｉ ｔａｌＭ 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Ｃ ｏｐｙｒ

ｉ

ｇ
ｈｔＡｃｔＰｒｏｖ ｉｄｅａＳｏ ｌｕ ｔ ｉｏｎｆｏｒａＰｅ ｒｓｏｎ

Ｄｅｆａｍ ｅｄＯｎ ｌ ｉｎｅ ？

＂

ＩＤＥＡ
 ：
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，ｖｏ ｌ ．  4 1

，ｎｏ． 2
，

2 0 0 1
，

ｐｐ ．
 2 6 0 － 2 6 1 

？

［
7 0

］ 1 7Ｕ． Ｓ ． Ｃ ．§ 5 1 2 （
ｂ

） （
2

）（
Ｅ

） ，（ ｃ ）（
1

）（
Ｃ

） ，（
ｄ

） （ 3 ）
．

［
7 1

］ 1 7Ｕ ． Ｓ
．
Ｃ

．§ 5 1 2 （ ｇ ） ） （
2 ）

．

［
7 2

］ＲｅｂｅｃｃａＴｕｓｈｎｅ ｔ
，

“

Ｐｏｗｅ ｒＷ ｉ ｔｈｏｕｔ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ｂ ｉｌｉ ｔｉｅｓ
：
Ｉｎｔｅ ｒｍ ｅｄｉａｒ 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Ｆ ｉｒｓｔ

Ａｍｅｎｄｍｅｎ ｔ
，

“

Ｇｅｏ ｒｇｅＷａｓｈ ｉｎｇ
ｔ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

，ｖｏｌ ． 7 6
，ｎｏ ． 4

， 2 0 0 8
，ｐ ．

 1 0 0 3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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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ａｒｋｅ ｔｉｎｇ
ｆｏｒ 2 0 1 3Ｖｏ ｉｃｅｏｆ Ｃｈ ｉｎａｉｎｌａｙ ｅｒｓ

，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 ｕｃｆｙｔｈ ｅｉｒｅｆｆｅ ｃｔｏｎＷＯＭｒｉｐｐ ｌ ｅｅｆｆｅｃ ｔｉｎ

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． Ｉｔｕｓｅ ｓ ｔｈ ｅｓｅｎｄｅｒ ，
ｒｅｃｉｐ ｉｅｎ ｔ

，
ｗｏｒｄｏ ｆｍｏ ｕ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ａｓｔ ｈｒｅ ｅｍａｉｎｖａｒ ｉａｂｌｅｓ 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

ｆｉｎｄｓｔｈａ ｔｔｈ 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 ＷＯＭｒｅ
－

ｔｒａｎ ｓｍ ｉｔｔ ｉｎｇ
ｉｎｍ 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

ｉ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 ｂｏｔ ｈｔｈｅｗ ｉｄ ｔｈａｎｄｔｈ ｅｌｅｎｇｔ ｈ

ｏｆｔｈｅｒｉｐｐ ｌｅｅｆｆｅｃ ｔ 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（ｓｕｃｈａ ｓｍｉｃｒｏ ｂｌｏ
ｇｓ ） ，ｔｈ ｅｒｅ ｉｓｎｏｄ ｉｒｅｃｔ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 ｈｅ

ｉ ｄｅｎｔ ｉｔｙｏｆｓｅｎｄｅｒａｎ
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

＇

ｓｆｉｒｓｔｒｅ
－

ｔ 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．
“


Ｓｅａｒｃｈｗｉ ｌｌ

＂

 ｉｓｎｏｔｔｈ 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 ｎｆｏ ｒＷＯＭ

ｔｏｂｅｒｅ
－

ｔｒａｎ ｓｍｉｔｔ ｅ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Ｍｒｅ
－

ｔ ｒａｎｓｍｉｔｔ ｉｎｇ
ｉｎ

ｍ ｉｃｒｏｂｌｏｇ
ｃ ａｎｂｅｎｅｇ

ｌ ｉｇｉｂｌｅ ．
“

Ｅｘｐｒｅ ｓｓｏｐ ｉｎ ｉｏｎ ｓ

＂

ａｎ ｄ
”

ｒｅｌｅａ ｓｅｅｍｏ ｔｉｏｎ
＂

 ｉｓｔｈ ｅｍａｉｎｒｅ
－

ｔ ｒａｎｓｍｉ ｔｔ ｉｎｇ
ｗｉ ｌｌ

．

5 8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 ｉｃ ｓａｎｄ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 Ｃｈ ｉｎａｏｎＴｗｉｔｔ ｅ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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